实验教学工作量核算方法

为了保证教师实验教学工作量计算的科学性、准确性和公正性，充分调动教师从教的积极性，科学地对实验教学工作量实施管理，实验中心根据实验教学的实际情况，依据教务处下发的《吉林大学学院教学工作量（本、专科）核算办法》，特制定专业实验中心实验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：
第一条 专业实验项目标准学时（指教师带实验，含批改实验报告）
1.新开设的实验项目：1.2×H×(1+(M-1)×0.5)×K3×K6 (第一轮授课，需生物实验中心审批)

2.原有的实验项目:H×(1+(M-1)×0.5)×K3×K6
第二条 设计实验申请书批改标准学时（N>70）
由中心按实际次数核定，原则上每学期每门课每6学时以上可以安排批改作业一次，每学期每门课最高限量为8次。计算公式：H×M×K2×n/3计算（n为批改作业次数，n≤8）。
第三条 实习实践课程标准学时
12×1/15×N×Z×K4
第四条 毕业设计标准学时
12×1/8×N×Z×K5

第五条 其它工作量
1.校内教材、教学大纲编写（当年内出版印刷，学期内使用，一次计算）
编著者：国家规划立项教材和21世纪立项教材每千字按2标准学时计算；其它列入学校教材出版计划，公开出版并在学校中使用的本（专）科教材，每千字按1标准学时计算。 经学校审订并正式印刷的教学大纲按每千字4标准学时计算。
2.每场考试监考工作每小时按0.5标准学时计算。
第六条 补充说明
1.2001年以后学校认定的校级优秀课程增加工作量10%，精品课程增加工作量20%。

2. 实验中心每学期可根据指导教师教学评价，评定教师教学效果为优、良、中、差4个等级。评定为优的，增加实验教学工作量酬金的20%；评定为中的扣实验教学工作量酬金的20%；评定为差的，扣实验教学工作量酬金的40%。评定为优的指导教师一般应控制在本学期指导教师总数的25%以内。
3.在指导教师所应享有的寒、暑假期间安排的实践教学环节：校外实践教学在上述计算办法的基础上增加50%的工作量；校内实践教学增加35%的工作量。
4.对实验教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工作量，最高不超过20%。 

第七条 计算公式中的符号标注说明及计算办法
H—实验项目学时。 

Z—实验教学执行计划实际周数。
N—授课对象的学生人数。
M—实验组数。 

K1—授课系数。专业实验课：K1=0.005×N+0.85

K2—批改设计实验申请书系数。K2=0.2

K3—实验课容量系数。30人以上  K3=1.35;  20-29人
K3=1.2；10-19人，K3=1.05；5-9人，K3=0.90；4人以下，K3=0.75

K4—实习地点系数。野外：K4=2.0 ；市外室内（地质）、市外:  K4=1.5 ；市内:  K4=1.3 ；校内:  K4=1.0

K5—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类别系数。当N＜8, K5=1.0; 当N≥8， K5=0.8。第七学期论文指导按10周进行: K5=0.2（列入教学计划并按期执行）。
K6—指导或准备实验系数。指导教师：K6=1.0；准备教师：K6=0.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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